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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： C A B C1 /3 0 / 5 /2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

《立法會條例》 (第 542 章 )

《 2000 年立法會 (選舉委員會的成立 )
(上訴 ) (修訂 )規例》

引言

在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八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官

指令應制定《 20 00 年立法會 (選舉委員會的成立 ) (上訴 ) (修訂 )規例》

( “修訂規例 ”)。

背景和論據

一般背景

2 . 《 19 99 年立法會 (修訂 )條例》 (1 99 9 年第 4 8 號 )訂明，第二屆

立法會有 6 名議員須由選舉委員會選出。選舉委員會由 3 8 個界別分

組所組成，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界別分組、立法會界別分組及宗教界

界別分組外，所有界別分組的代表均由選舉產生。前兩個界別分組由

出任有關職位的人士為代表，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，而宗教界界

別分組的代表則以提名方式選出。為確保選舉制度公正而具透明度，

我們已就選舉委員會委員的產生設立上訴渠道。有關上訴程序已詳載

於根據《立法會條例》 (第 542 章 )第 8 2 條制定的《立法會 (選舉委員

會的成立 ) (上訴 )規例》 (第 542 章，附屬法例 )。

就當然委員的登記而提出的上訴

3 . 根據《 19 99 年立法會 (修訂 )條例》制定的登記選舉委員會當然

委員名單的機制，就多項事宜作出規定，當中包括在二零零零年六月

三十日在任的立法會議員及香港地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，會自動

登記為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。那些已同時登記為功能界別選民的當然

委員，可選擇在所屬功能界別或選舉委員會中投票。選舉委員會委員

登記冊會註明他們的選擇，以顯示其投票權。

4 . 為確保登記冊正確地反映當然委員的選擇，我們建議如登記冊

所顯示的選擇出現錯誤，當然委員可向審裁官提出上訴。有關上訴可

於選舉委員會委員登記冊公布後兩星期內提出。審裁官最遲會於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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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選舉 14 天前進行聆訊並作出裁決。處理這類上訴的程序與根據現

行規例處理其他類別的上訴大致相同。

就由宗教界界別分組提名委員而提出的上訴

5 . 《 19 99 年立法會 (修訂 )條例》也就宗教界界別分組的提名程序

訂立新安排。假如宗教界界別分組的某個指定宗教團體提名的人數超

逾該團體的獲配代表數目，而又沒有示明哪些獲提名人應獲優先挑選

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，在這種情況下，選舉主任會以抽籤方式決定哪

些獲提名人應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。為確保抽籤程序是公開、公平和

公正，我們建議除現有上訴理由外 (例如在提名過程中有關鍵性的不

妥當之處 )，也應把抽籤程序中的任何關鍵性的不妥當之處列為上訴

理由。

修訂規例

6 . 修訂規例旨在使上文第 4 段就當然委員的登記提出的上訴所作

的建議生效，並就第 5 段建議增訂的上訴理由制定條文。我們亦藉此

機會在適當情況下，就《立法會 (選舉委員會的成立 ) (上訴 )規例》的

草擬工作，作出一些改善。

立法程序時間表

7 . 修訂規例會於一月二十一日刊登憲報，並會在一月二十六日提

交立法會，進行不否決或不提出修訂的議決程序。

與基本法的關係

8 . 律政司表示，修訂規例符合《基本法》中與人權無關的規定。

對人權的影響

9 . 律政司表示，修訂規例符合《基本法》中有關人權的規定。

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

1 0 . 修訂規例不會對財政或人手造成任何額外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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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

11 . 由於 修訂規 例屬 技 術性 問題 ，因此 我們認 為無 須諮詢 公眾 意

見。

宣傳安排

1 2 . 當局會於一月二十日發出新聞稿。

查詢

1 3 .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 810  2 85 2 與政制事

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( 5 )蘇植良先生聯絡。

政制事務局

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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